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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5 年 深 圳 市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三 十 六 期 ）

深 圳 市 深 汕 西 部 水 源 及 供 水 工 程 预 期 收 益 与 融

资 平 衡 财 务 评 估 报 告

深东海咨字[2025]第 029 号

深圳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六期）深圳市深汕西部水

源及供水工程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评估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

务信息的审核》。发行人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

在相关实施方案的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

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

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在编制融资与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了一系列的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

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

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具体评估如下：

一、项目概况

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总投资 106,425 万元，其中：计划申请专项债券总额

34,701 万元，债务期限 30 年，2025 年拟申请发行 5,000 万元(2025 年第二批已发

行专项债 500 万元，本批次拟发行 2500 万元，后续按照工程进度及支付计划发行

2,000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一）项目名称

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发展改革部门审批监管代码

2018-440300-76-01-706516，属于专项债券重点支持的水利领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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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单位

该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为深圳市原水有限公司，项目

单位基本信息如下表：

表 1 项目单位基本信息一览表

单位名称 深圳市原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穹 成立日期 2022 年 9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259,076 万元 营业期限 2022 年 9 月 14 日-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HGN5E8T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水库社区东湖二街21号东湖泵站传达室整套

经营范围
天然水收集与分配；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水

文服务；水资源管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

单位类型 国有企业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深圳市原水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国有企业，不是市场化转型尚未

完成、存量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的融资平台公司，具备建设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也符合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项目主体要求。

（三）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深圳市水务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300007541512Q。

（四）项目建设内容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本项目新建水底山水库枢纽工程和水底山至西部水厂输水工程，从

水底山水库坝体右岸取水，新建输水隧洞和管道通过有压重力流向西部水厂提供原

水，水库总库容 1711.64 万立方米，输水规模 35 万立方米/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水底山水库枢纽工程、输水工程、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海绵城市设施及智慧化建

设等，具体如下：

1.水底山水库枢纽工程

工程规模属中型，水库枢纽等别为 III 等，主要建筑物级别提高为 2 级，设计

洪水标准 50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2000 年一遇。新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1 座,取

水隧洞(兼导流洞)1 座，取水塔 1 座。

2.输水工程

水底山水库至西部水厂输水工程，输水工程总长 7382 米，相关主要指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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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主要建设技术指标一览表

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建设成本单价 投资估算（万元）

水底山水库枢

纽工程

中型，水库枢纽等别为 III 等，

主要建筑物级别提高为 2 级，设

计洪水标准 500 年一遇，校核洪

水标准 2000 年一遇

/ 54,286

输水工程 输水工程总长 7382 米 / 32,457

合计 86,743

（五）项目地点及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镇明热村、鹅埠镇鹅埠村。项目

为在建项目，已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开工，预计 2028 年 6 月工程通水。

（六）项目审批情况

1.立项审批。2020 年 4 月 2 日，深圳市水务局向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

《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项目可研报告》。2020 年 4 月 20 日，深圳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20〕

221 号）。

2.用地审批。2020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核发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载明权利人为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用途

为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358233 平方米。

3.规划审批。2020 年 6 月 23 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核发《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用地项目名

称为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项目，用地位于深汕特别合作区赤石镇，面积 27002.14

平方米，用途为水工建筑用地。

4.环评备案。2022 年 1 月 27 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下发《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深环深汕批〔2022〕000003

号）。

5.开工备案表。2021 年 4 月 1 日，本项目《深圳市水务工程开工备案表》已完

成备案，备案号：2021-007（输水管线西部水厂段）。2022 年 11 月 25 日，本项目

《深圳市水务工程开工备案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2022-022（主体工程）。

根据市政府有关工作安排，2023 年 6 月 1 日本项目正式由深圳市水务局移交至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单位由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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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圳市原水有限公司，由深圳市原水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及维

护。

2022 年 11 月 18 日，在深圳市水务局完成开工备案（备案号 2024-022），载明

工程名称为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

综上，本项目已取得关部门的审批手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项目单位承诺上述手续真实有效。

二、评估要素

2018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 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优先在重大区

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中、交通、水利、市政

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探索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此外，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行公

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专项

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

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况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同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

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贷款等方式支持符

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

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

足性和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规

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

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

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

客观、可行、独立为原则,对本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评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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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充足性

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示，在专项债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对此，

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倍数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1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06,55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82,369.85 万元，占比 77.30%；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16,609.21 万元，占比 15.59%；预备费 4,948.94 万元，占比 4.64%；建设期利息

2,627 万元，占比 2.47%。

表 3 项目总投资估算构成表

单位：万元

投资构成类别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他费

用
预备费用 建设期利息 合计

投资估算金额 82,369.85 16,609.21 4,948.94 2,627 106,555

占比 77.30% 15.59% 4.64% 2.47% 100%

从资金来源看，项目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筹措资金。其中：财政预算资金

实际到位 26,556 万元，占比 24.92%，股东预计出资 10,467 万元，占比约 9.82%，两者合

计 37,023 万元，占比 34.74%，符合国务院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现阶段资本金比

例为往年财政资金实际到位比例与股东预计出资比例之和，后续资本金比例以政府有关部

门审批为准。此外，本项目计划使用专项债券（不用做项目资本金）34,766 万元，占比 32.63%；

银行贷款 34,766 万元，占比 32.63%。除以上列示资金来源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

资金筹措不涉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

1.2 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106,555 万元，财政预算资金实际到位 26,556 万元，占比 24.92%，

股东预计出资 10,467 万元，占比 9.82%，两者合计 37,023 万元，占比 34.74%，符合国务

院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现阶段资本金比例为往年财政资金实际到位比例与股东预

计出资比例之和，后续资本金比例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为准。此外，本项目计划使用专项

债券（不用做项目资本金）34,766 万元，市场化融资 34,766 万元，占比 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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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资金来源类型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及以后
合计

各类型

占比

财政预算资金 26,556 0 0 0 0 0 26,556 24.92%

专项债券（不用

作项目资本金）
0 0 3,000 10,000 10,000 11,766 34,766 32.63%

银行贷款 0 0 5,113 3,500 8,500 17,653 34,766 32.63%

股东出资 0 4,467 3,000 1,500 1,500 0 10,467 9.82%

合计 26,556 4,467 11,113 15,000 20,000 29,419 106,555 100%

分年度占比 24.92% 4.19% 10.43% 14.09% 18.77% 27.61% 100.00%

以上资金筹措方式具备较强可行性，主要依据是：本项目为保障深汕地区的供水安全

的重要工程，资金筹措方案已经政府会议审议通过。

1.3 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

根据资金平衡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本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存续期间

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为 1.33。

1.4 小结

综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的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2.资金稳定性

2.1 现金流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以运营收入为基础。经测算，本项目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有稳

定的运营收入，可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且项目债

券还本付息期内净收益 123,594 万元，可用于还款的净收益为 123,594 万元。

2.2 风险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专项债券存续期间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为 1.33，还本付息资

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2.3 小结

综上，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的测算，在

项目收入成本(除无需付现)与现金收支金额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未注意到可能重大影响引

起本项目资金稳定性的情况。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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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部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配套融资及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运营收入所对应的

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基于我们对相关项目预期收益和

融资平衡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相关项目在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

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满足本项目的资金需求，

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深圳东海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 年 7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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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一）项目运营收入测算

本项目是深汕合作区“一引三蓄”供水水源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成后，可解决深汕

特别合作区工程性缺水问题。运营期内，本项目经营性收入来源为原水费收入，预计债券存续期

收入 229,325 万元。参照《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构成，其相关原水运

营成本应纳入原水价格，深圳市原水有限公司按照深汕价格部门核定的相应价格收取原水费。

（二）项目收入合计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分年度收入如下表：

表 1 项目分年度经营性收入表

单位：万元

计入收入数据
分年收入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收入金额 7,621 7,748 7,748 7,794 7,773 7,752 7,797 7,776

计入收入数据
分年收入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收入金额 7,755 7,734 7,714 7,693 7,672 7,651 7,630 7,609

计入收入数据
分年收入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收入金额 7,588 7,568 7,547 7,526 7,505 7,531 7,846 7,802

计入收入数据
分年收入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合计

收入金额 7,758 7,712 7,668 7,565 7,268 6,974 229,325

上文中所述回报机制为框架方案，具体细则暂未落实，若上文实施方案的路径与最终政府批

复方案有出入，以实际批复方案为准，本方案仅为过渡性方案，特此说明。

（三）项目运营成本

运营期内，本项目运营成本合计 260,621 万元，包括：职工薪酬 28,395 万元，动力材料费

11,160 万元，管理维护费及折旧费用 199,838 万元，税费 12,768 万元，其他费用 8,460 万元。

1.职工薪酬：职工薪酬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用，计算依据人员编制及人均工资及相关费用。其

中，职工每年人均工资及相关费用参考深圳水务行业当前水平，运营期内年均职工薪酬约 631

万元。

2.动力材料费：根据设计参数计算相关费用，运营期内年均动力材料费约 2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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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维护费及折旧费：

工程的日常维护费及大修理费用，根据设计参数计算相关费用，运营期内年均工程维护费约

1,039 万元。

运营期年折旧费用，综合折旧年限按 45 年计算，年折旧费用 2,195 万元。

管理费用：工程管理单位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费用，根据设计参数计算相关费

用，运营期内年均管理费用约 947 万元。

固定资产保险费：参考《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按固定资产价值的 0.25%计算，运

营期内年均固定资产保险费约 260 万元。

4.税费：

项目运营期涉及的税费支出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所得税等，按现行国家有关法规，各项税、费的计取标准如下：

(1)增值税税率取 6%。

(2)增值税附加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 7%、教育费附加 3%和地方教育附加费 2%。

(3)所得税税率为 25%，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为供水收入扣除成本和销售税

金附加后的余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本项目属于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范围，且根据

财税〔2008〕46 号“关于执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后经批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其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

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

项目测算所适用的税率具体以国家相关税收法规的规定和实际纳税标准为准。

本项目税费支出详见下表：

表 2 项目分年度税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税费类型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一 增值税及附加 0 0 0 0 0 0 0 0 0

1 增值税（销项） 457 465 465 464 462 461 460 459 457

2 进项税额（年初） 7,784 7,425 7,058 6,691 6,325 5,961 5,598 5,236 4,875

3 运营进项税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4 当年抵扣额 457 465 465 464 462 461 460 459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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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费类型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5 进项税额（年末） 7,425 7,058 6,691 6,325 5,961 5,598 5,236 4,875 4,516

6 当年缴纳增值税额 0 0 0 0 0 0 0 0 0

7 城建税 0 0 0 0 0 0 0 0 0

8 教育费附加 0 0 0 0 0 0 0 0 0

9 地方教育费附加 0 0 0 0 0 0 0 0 0

二 所得税 0 0 0 66 66 66 132 132 132

合计 0 0 0 66 66 66 132 132 132

续表 2 项目分年度税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税费类型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一 增值税及附加 0 0 0 0 0 0 0 0 0

1 增值税（销项） 456 455 454 452 451 450 449 447 446

2 进项税额（年初） 4,516 4,158 3,801 3,445 3,091 2,738 2,386 2,035 1,686

3 运营进项税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4 当年抵扣额 456 455 454 452 451 450 449 447 446

5 进项税额（年末） 4,158 3,801 3,445 3,091 2,738 2,386 2,035 1,686 1,338

6 当年缴纳增值税额 0 0 0 0 0 0 0 0 0

7 城建税 0 0 0 0 0 0 0 0 0

8 教育费附加 0 0 0 0 0 0 0 0 0

9 地方教育费附加 0 0 0 0 0 0 0 0 0

二 所得税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合计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续表 2 项目分年度税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税费类型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一 增值税及附加 0 0 0 47 383 380 378 374 372

1 增值税（销项） 445 444 442 441 440 437 435 432 430

2 进项税额（年初） 1,338 991 645 301 0 0 0 0 0

3 运营进项税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98

4 当年抵扣额 445 444 442 441 440 437 435 432 430

5 进项税额（年末） 991 645 30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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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费类型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6 当年缴纳增值税额 0 0 0 42 342 339 337 334 332

7 城建税 0 0 0 3 24 24 24 23 23

8 教育费附加 0 0 0 1 10 10 10 10 10

9 地方教育费附加 0 0 0 1 7 7 7 7 7

二 所得税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合计 132 132 132 179 515 512 510 506 504

续表 2 项目分年度税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税费类型
分年度税费支出

2056 2057 2058 合计

一 增值税及附加 366 346 329 2,975

1 增值税（销项） 424 407 391 13,378

2 进项税额（年初） 0 0 0 88,084

3 运营进项税 98 98 98 2,940

4 当年抵扣额 424 407 391

5 进项税额（年末） 0 0 0

6 当年缴纳增值税额 326 309 293 2,654

7 城建税 23 22 21 187

8 教育费附加 10 9 9 79

9 地方教育费附加 7 6 6 55

二 所得税 132 132 132 3,366

合计 498 478 461 6,341

5.其他费用

根据《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其他费用指水利工程运行维护过程中

发生的除职工薪酬、材料费等以外的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根据设计参数计算相关费用，

约 188 万元。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情况如下表：

表 3 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型 支出数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合计 5,508 5,508 5,508 5,574 5,574 5,574 5,640 5,640

职工薪酬 人数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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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类型 支出数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人均支出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支出小计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动力材料费

材料费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燃料及动力费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支出小计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管理维护费

及折旧费

工程维护费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固定资产折旧费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管理费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固定资产保险费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支出小计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税费支出 0 0 0 66 66 66 132 132

其他费用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续表 3 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型 支出数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合计 5,640 5,640 5,640 5,640 5,640 5,640 5,640 5,640

职工薪酬

人数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人均支出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支出小计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动力材料费

材料费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燃料及动力费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支出小计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管理维护费

及折旧费

工程维护费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固定资产折旧费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管理费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固定资产保险费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支出小计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税费支出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其他费用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续表 3 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型 支出数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合计 5,640 5,640 5,640 5,640 5,640 5,687 6,023 6,020

职工薪酬

人数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人均支出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支出小计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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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类型 支出数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动力材料费

材料费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燃料及动力费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支出小计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管理维护费

及折旧费

工程维护费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固定资产折旧费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管理费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固定资产保险费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支出小计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税费支出 132 132 132 132 132 179 515 512

其他费用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续表 3 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型 支出数据
分年度运营支出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合计

合计 6,018 6,014 6,012 6,006 5,986 5,969 171,578

职工薪酬

人数 41 41 41 41 41 41

人均支出 15 15 15 15 15 15

支出小计 631 631 631 631 631 631 18,930

动力材料费

材料费 104 104 104 104 104 104

燃料及动力费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支出小计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7,440

管理维护费

及折旧费

工程维护费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1,039 31,170

固定资产折旧费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2,195

管理费 947 947 947 947 947 947 28,410

固定资产保险费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7,800

支出小计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4,441 133,227

税费支出 510 506 504 498 478 461 6,341

其他费用 188 188 188 188 188 188 5,64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1.项目收益分析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分年度收益情况如下表：

表 4 项目分年度收益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项目收入 7,621 7,748 7,748 7,794 7,773 7,752 7,797 7,776

运营支出 3,313 3,313 3,313 3,379 3,379 3,379 3,445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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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收益 4,308 4,435 4,435 4,415 4,394 4,373 4,352 4,331

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项目收入 7,755 7,734 7,714 7,693 7,672 7,651 7,630 7,609

运营支出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收益 4,310 4,289 4,269 4,248 4,227 4,206 4,185 4,164

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项目收入 7,588 7,568 7,547 7,526 7,505 7,531 7,846 7,802

运营支出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3,492 3,828 3,825

收益 4,143 4,123 4,102 4,081 4,060 4,039 4,018 3,977

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合计

项目收入 7,758 7,712 7,668 7,565 7,268 6,974 229,325

运营支出 3,823 3,819 3,817 3,811 3,791 3,774 105,731

收益 3,935 3,893 3,851 3,754 3,477 3,200 12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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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应深圳市财政局（“贵方”）聘请以评估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

六期）深圳市深汕西部水源及供水工程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为目的所出具，本报告的评估结

论仅供贵局参考之用，不构成我们的投资建议。我们出具的评估结论基于下列事项：

a.对于此报告中全部或部分分析结论所依据的各方提供的信息资料，我们假定其真实、

完整而未进行验证。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出具于 2025 年 7

月 2 日，本报告未考虑发生在报告日以后的事项或情况；

b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追溯效

力。我们未对本报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项作考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有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文件的任何变更可能会影响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性；

c我们不对除了贵局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疏忽引起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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